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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市人民政府
莱政字〔2025〕78 号

莱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莱阳市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丁字湾度假区管委，市政府各

部门，垂直管理部门，省烟驻莱各单位：

《莱阳市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的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研

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莱阳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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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市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与管

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800 号）、《山东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莱阳市

实际，制定实施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保护林木种质资源，维护生物多样

性，传承历史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莱阳市古树名

木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目标

按照保护第一、分级管理、合理利用、精准施策的原则，尊

重自然规律，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和保护古树名木。落实保

护责任，建立古树名木档案，提升莱阳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水平。

三、组织体系

（一）建立市、镇、村三级保护体系

市政府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监督管理

工作，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建立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日

常巡查、宣传教育，协助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开展资源信息采集，

督促村庄开展古树保护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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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负责本村（居）区域内的古树名木

保护日常巡护、现场保护、提供古树名木资源信息等工作，发现

违法行为按照规定进行劝阻、制止、报告。

（二）明确管理部门，落实部门职责

莱阳市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为市林业局和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为市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

门）。市林业局负责全市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监督管理具体工作。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负责城市规划区内的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工作。

宣传部、统战部、发展和改革局、文化和旅游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教育和体育局、民政局、公安局、财政局、水务局、

交通运输局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古树名木保护的

相关工作。

四、主要保护措施

（一）建立名录，实行分级保护

市林业局会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每 10 年开

展一次古树名木普查，组织相关专家开展古树的鉴定，建立古树

名木档案。普查间隔期内，开展古树名木后备资源的补充调查，

做好古树名木资源的鉴定和备案工作。

我市古树分三级保护。树龄 500 年以上的，实行一级保护；

树龄 300 年以上不满 500 年的，实行二级保护；树龄 100 年以上

不满 300 年的，实行三级保护。名木均实行一级保护，不受树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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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按照不同保护等级分别由省、市、县级古树名木主管部

门认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公布，其中实行一级保护的

古树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认定、山东省人民政府

公布，实行二级保护的古树由烟台市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认定、烟台市人民政府公布，实行三级保护的古树由莱阳市人民

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认定、莱阳市人民政府公布。

（二）加强日常养护，实行专业救治

1.合理确定日常养护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日常养护人：在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所在单位

为养护人；在铁路、公路、江河堤坝和水库湖渠用地范围内的古

树名木，铁路、公路和水利设施的管理单位为养护人；在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国有林

场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该园区的管理单位为养护人；在文物

保护单位、宗教活动场所等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所在单位为

养护人；在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管理的公共绿地、公园、城市道路

以及其他公共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单位为

养护人；在其他区域的古树名木，由市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

门按照所有权关系和管理职责协调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确定养护人。

2.签订养护协议。市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要与日常养

护人签订日常养护协议，确保每株古树名木“责任到人”。日常养

护责任人负责对古树名木开展日常巡护、补水与排水、设施维护、

应急排险等养护措施；对损害古树名木及其生长环境的行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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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制止；发现古树名木遭受损害或者出现生长异常等情形的，

应当按照管辖范围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市人

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日常养护责任人的技术指导和

培训，提高日常养护责任人的科学养护能力。

3.建立巡查制度。日常养护责任人要按照一级古树至少每季

度巡查 1次，二级古树至少每半年巡查 1次，三级古树至少每年

巡查 1次，古树群至少每季度巡查 1次的频次开展巡查工作。处

于建设项目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至少每月巡查 1 次。极端灾害性天

气现象前后应开展古树名木预警巡查和灾后巡查。古树群在冬季、

旱季至少每月进行 1次防火巡查。

4.开展专业救治、复壮。市林业局会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

市管理局）开展古树名木的专业养护与救治、复壮。按照职责分

工负责对生长势衰弱、濒危的古树名木，或生长环境中等、差，

或虫害、病害等级处于重、严重的古树名木组织专业养护队伍开

展养护。专业养护主要包括围栏设置、地上环境整治、树体预防

保护、土壤改良、树冠整理、有害生物防治、树体修复、树洞处

理、施肥、根系复壮、树体加固、树干熏蒸、倒伏树体处理、靠

接、气生根牵引落地等措施。

（三）划定保护范围，依法保护利用

1.设立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全市古树名木实行挂牌保

护，并根据古树周边生长环境，划定保护范围。单株保护范围为

树冠垂直投影以及外延 5m范围内；古树群保护范围原则上不小于

其边缘植株树冠外侧垂直投影以及外延 5m 连线范围，可根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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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而定。古树名木保护范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信息系

统。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实施下列损害古树名木及其生长环境的

行为：

（1）买卖、运输、加工非法采伐、移植古树名木；

（2）挖根、剥损树皮、过度修剪枝干；

（3）向古树名木灌注有毒有害物质；

（4）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铺设非通透性硬化地面、使用明

火、堆放重物、倾倒易燃易爆物品或者有毒有害物质；

（5）在古树名木上刻划、架设线缆、缠绕或者悬挂物体等，

攀爬古树名木；

（6）破坏古树名木保护设施、保护标志；

（7）其他损害古树名木及其生长环境的行为。

2.禁止采伐古树名木。除特殊紧急情形外，禁止采伐古树名

木。因重大植物疫情防控、抢险救灾等特殊紧急情形，依法采取

应急处置措施采伐古树名木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通知市人民政

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市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在应急

处置工作结束后 30 日内将有关情况逐级报告至省市级古树名木

主管部门。

古树名木死亡的，由莱阳市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认定

的古树名木，由市林业局会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

按照职责分工组织确认、查明原因并提出处置意见报市政府同意；

由烟台市和山东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认定的古树名木，由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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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组织确认、查明原因并提出

处置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具有原地保留价值的，予以保留，并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需要采伐的，由古树名木所

有人按照林木采伐许可的有关规定办理采伐许可证，依法采伐。

3.禁止移植古树名木。古树名木原则上实行原地保护，不得

移植。建设项目在选址、建设时，应当避让古树名木，无法避让

必需施工或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确需移植的，建设单位应当

在施工前提出移植申请并提交相应的移植和养护方案，按照涉及

古树名木的最高保护等级，经认定该古树名木的地方人民政府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审核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移植古树名

木应当就近实施，移植后，养护期内由移植单位负责养护，养护

期一般不少于 5年。

4.合理利用古树名木资源。为了充分发挥古树名木的多重价

值，统筹推进古树名木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在不损害古树名木

及其生长环境的前提下，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开展科学

研究、科普宣教、生态旅游。古树名木属于传统经济树种的，相

关权利人可以依法开展必要的生产经营活动。鼓励结合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以及传统节庆、民俗，挖掘

古树名木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五、保障监督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实行政府主导、

属地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

管理的主体责任。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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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进古树名木管理保护工作。

二是实行多元化资金保障。市政府将古树名木保护所需经费

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鼓励通过认捐、认养等多种方式筹集保护

资金。保护经费专项用于古树名木的普查、认定、对日常养护人

的经济补助、专业救治、复壮等相关事项。

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各镇街、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植树节”

“古树名木保护宣传周”“互联网+义务植树”等活动，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古树名木保

护意识。

四是强化古树名木保护监督执法。市政府将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情况纳入各级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保护古树名

木不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舆情的，市政府将严肃通报并追究

相关人员的责任。公安局、林业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协同

联动，加强行刑衔接，形成监管合力，严厉查处古树名木违法行

为，把古树名木保护落到实处。

莱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月 25日印发


